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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度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被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第 12.9.1 条第（三）

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第 12.9.5 条规

定，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 1次提示性公告，分阶

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一、 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第 12.9.1 条第（三）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逸飞激光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 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高度重



视，并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有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同时，公司将持

续优化内控体系建设与执行工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主要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如下：

1、公司积极配合会计师事务所和保荐机构完成补充核查工作，从业务实质、

内控流程、财务资料等多维度补充收集具有充分证明力的审计证据，确保核查工

作的完成。

2、公司已完成《内部审计制度》《财务报告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的

修订和完善，强化内控制度的监督专项检查，切实保障公司规范运作及可持续发

展。同时，公司持续加强与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等外部专业机构的常态化沟

通协作，通过“内部制度完善+外部专业赋能”双轨模式，提升公司治理的规范

性，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3、公司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人员系统学习最新

的政策法规，持续提升相关人员的履职能力，以及公司治理规范化、流程标准化

水平。

4、加强公司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及时了解监管政策和监管要点，主

动向监管部门汇报整改进展，并认真听取监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进行公司运作。

三、 相关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第 12.9.5

条规定，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 1次提示性公告，

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是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信息

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28 日


